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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风风刮刮倒倒广广告告牌牌，，意意外外砸砸伤伤人人
如今城区林立的广告牌越来越多，安全监管敲响警钟

主干道旁的广告牌倒地。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2013年3月9日，济宁高新区接庄街道村民宋某回家途中，经过石桥车站时，大风将路
边墙壁的广告牌刮下，正好砸在宋某身上。经诊断，宋某左股骨劲骨折，左下肢深静脉血栓
形成，前后医药费花了4万多元。因广告牌内容是天能电池，宋某便将包含公司在内的5名
被告推上被告席。经济东矿区法庭审理查明，广告牌的所有人是电池济宁地区经销商杨
某，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

2013年3月9日下午6时左
右，大风卷起的灰尘，让人睁不
开眼睛。

济宁高新区接庄街道的宋
某匆匆忙忙地往家赶，途径路过
石桥公交车站时，偶遇了一场意
外。墙上的广告牌忽然被大风刮
下，一下将宋某砸倒。

宋某受伤后，被紧急送往兖矿
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医院。简单检查

后，转送至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经过诊断，宋某左股骨颈骨

折，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前
后 两 次 住 院 ，花 费 了 医 药 费
46355 . 2元。

住院期间，负责济宁城区天
能电池销售的杨某曾向医院垫
付58000元治疗费，后宋某和家
人提出索赔，双方未达成一致。

随后，宋某便将5名被告推

上法庭，分别是：天能电池集团
公司、天能电池济宁地区经销商
杨某及其丈夫陈某、广告牌位置
店面的店主葛某及其员工邵某。

宋某提要求五被告支付包
括二次继续治疗费、精神抚慰金
在内的7万余元。

此外，济宁金盾司法鉴定所
对宋某伤情进行伤残鉴定，鉴定
结果为九级伤残。

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就
广告牌的归属问题展开激烈的
辩论。

被告之一天能电池集团辩称，
公司未在济宁设立办事处或相应
机构，也未曾在济宁开展过经营行
为，对该事件不知情。经销商杨某
与天能集团确实存在经销合同关
系，但杨某是个人经营行为，其个

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广告牌黄色方
框内的背景写明了天能电池指定
经销点和手机号，证明该广告牌的
所有人和管理人是杨某的经销店，
而非公司本身。

经销商杨某不同意这种说
法，她辩称，该广告牌是集团公
司委托其安装的，该行为是集团
公司的职务行为。而且安装者是

陈某，在保质期内广告牌刮下伤
人，陈某也应承担责任。杨某还
称，事发当日，气象部门报道当
时风力已达八级，属不可抗力。

该广告牌镶嵌在葛某店面
的墙上，葛某称，该广告牌是杨
某找广告公司制作、安装的，主
要是为了宣传天能电池，自己是
免费提供其使用的。

“本案中的广告牌作为一种
悬挂物，其脱落造成的损害赔偿
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其所
有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济东矿区
法庭审判员徐洛坤介绍，被告杨
某在济宁地区经销天能系列产
品并制作、安装了广告牌，宣传

其经销的产品，应是该广告牌的
所有人，对广告牌脱落造成的损
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杨某辩称，当时大风天气，
应属不可抗力，但广告牌的脱落
与当日的大风天气未必有必然
联系。

审判员徐洛坤称，随着城市

的发展，户外广告牌逐渐增多，
此类物件损害责任纠纷比较常
见。“受害者在起诉时，应尽量囊
括物件的主体，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同时，作为广告牌的所有
者、管理者和使用者，应加强对
广告牌的日常维护，避免类似悲
剧的发生。”徐洛坤建议。

随着济宁城区的快速发
展，各式广告牌也在激增，而
且高度、重量上都在增加，数
以吨计的广告牌已不罕见。

夏季来临，济宁有时会出
现大风天气，而且会出现七八
级大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
下，那些年久失修的广告牌可
能会脱落，近而发生意外伤
人、砸车的事件。

12日下午，新世纪广场附近，
一处房地产广告牌，广告牌高约5
米、长约10米，底座直接是水泥浇
灌入地下。整个广告牌的钢构已
经锈迹斑斑，用手一摸，一层铁锈
便哗哗的往下掉。几处焊接口由
于腐蚀严重，还可以看到铁条间
分离的情况。

在红星东路，一处过街暖
气管道广告牌处，虽然表面粉
刷了红漆，由于年久失修，也
是一副锈迹斑斑的样子。

一家广告公司负责人孙
经理告诉记者，公司制作大型
户外广告牌时，都是先由设计
院出设计图，后到济宁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审批，符合设
计要求获批后，委托有资质的
施工单位施工。

对于一些户外小广告，实
际情况却不如此。“没听说什么标
准，只要按照客户的要求制作就
行，客户满意就可以了。”古槐路

一家小广告公司经理说，正是满
足一些客户省钱的要求，他们往
往不按最初的设计图纸制作。

济宁市工商局商广科的
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济宁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
户外广告牌的审批，工商部门
只负责广告内容的审查。

记者从济宁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获悉，目前济宁城区
共有400余处大型户外广告牌，其
中高炮广告牌超过200多个。“户
外广告牌的日常监管是由各执法
大队、中队负责，发现广告设施出
现锈蚀、破损、变形等涉及安全的
问题，责令广告产权单位及时予
以维修、更新，否则将予以拆除。”
济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广告
亮化科的工作人员说，现在济宁
市对于广告牌的管理是按照住建
部下发的《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
术规范》实行的。

“现在很多广告牌从外面
看没有问题，但如果探究里面
就会发现安全隐患，恶劣天气
情况还容易造成行人损伤，这
些其实完全可以避免。”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介
绍，现在济南、淄博、青岛、上
海等地对广告牌都出台了严
格规定，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他希望在对于广告牌验收和
日常维护上做足工夫。

说法：此案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争执：广告牌的归属各执一词

意外：大风刮倒广告牌砸伤路人

调查：
400多户外广告牌
部分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路帅 通讯员 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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